办理登记时应提交材料

	
	携带以下材料至中心办理登记

	自然人
	身份证等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

	非自然人
	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

经办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

授权委托书（中心统一格式，见页2)

	 应提交材料
	

	是否密封提交：    否

	资格条件：  
1、承租方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负责人员。

	A4纸打印，每页签章。 《网络竞价规则》等材料需至中心打印签章，请带上公章。
涉及资格审查的，出让方将组织有关方面将对意向登记人的资格进行审查，通过资格审查后的意向登记人才能取得进入下一步竞价程序资格。


意向登记步骤：

查阅资料。  可于登记期间内至我中心查阅交易项目资料。

现场看样。  联系中心工作人员取得看样联系人电话，意向人自行前往看样联系人告知的标的所在地查看标的物。 （1、2顺序可颠倒）。

缴交保证金。保证金须经中心财务人员确认到账，到账在中心网银上显示的交易时间须在登记截止日期当天17:15时之前。保证金金额详见《转让标的清单》或《招租方案》。

现场报名。  已缴纳保证金的意向买受人，于登记截止日期前携带意向登记材料至我中心办理意向登记，签署《网络竞价规则》等意向登记材料，逾期我中心有权不予办理登记手续。

（重要提示：为避免排队登记，请各意向人尽量提前办理登记手续，建议不要在登记截止当天办理登记手续。）

保证金缴交账户 ——  户    名：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
帐　　号：129500100100178615
开户银行：兴业银行厦门东区支行 

注意：报名人与缴交人一致，转账备注项目名称及用途，同时登记多个标的的，应分别缴交每个标的的保证金，一般不合并缴交。
例：（1）、 闽DXXXXX车辆保证金； （2）、 禾祥东路999号XXX室保证金。

中心报名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厦门金融中心大厦十八层      电话：2938932　2938929

授 权 委 托 书

厦门产权交易中心：

我（司）授权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代表我（司）至贵中心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的登记手续，该受托人有权代表我（司）签署并提交登记资料、签收成交通知书并办理其他相关事宜。若我（司）被确定为上述标的买受人，则该受托人有权代表我（司）与出让方签署合同。

        做出的与上述标的有关的所有行为我（司）均予认可并承担该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本授权委托书为不可撤销之授权委托书。
授权人：    

受托人：
2024年    月    日
